
2023/4/21 09:31 oa.gdut.edu.cn/xzb/admin/docpub/docs_show.asp?id=3336

oa.gdut.edu.cn/xzb/admin/docpub/docs_show.asp?id=3336 1/2

　

广东工业大学文件

广工大规字〔2019〕11号
 

关于印发《广东工业大学实验室常用加热设备
安全使用与管理细则》的通知

 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现将《广东工业大学实验室常用加热设备安全使用与管理

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广东工业大学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9年4月23日

 
 
 

主题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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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栏目仅保证文件内容的准确性，出于网页显示的技术限制，不保证页面显示的文件版式与原文件完全相符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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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业大学实验室常用加热设备
安全使用与管理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实验室常用加热设备安全管理工作，预防

加热设备、设施发生安全事故，保障师生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教学、

科研工作秩序，根据《广东工业大学实验室技术安全管理办法》（广

工大规字〔2016〕23 号）和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》制

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校实验室常用加热设备（含烘箱、箱

式电阻炉（马弗炉）、高温管式炉、培养箱、电炉、电磁炉、微波炉、

电吹风、热风枪、电烙铁，油浴、沙浴、金属浴、水浴等浴锅及明

火电炉等设备）的安全使用与管理。

第三条 各学院（部、中心、研究院）实验人员需提高实验室安

全意识，加强加热设备的使用管理，加热设备的功率不得大于供电

线路的额定负荷，杜绝违规操作，定期检查加热设备的安全状况及

线路老化情况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上报学校、学院（部、中心、研

究院）有关职能部门。

第二章 烘箱、马弗炉、高温管式炉的安全使用与管理

第四条 烘箱、马弗炉、高温管式炉等加热设备禁止使用接线板供

电。

第五条 烘箱、马弗炉、高温管式炉等加热设备应放置在通风干燥

处，周围不得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品、气体钢瓶和纸板、泡沫、塑料等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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燃杂物。

第六条 使用烘箱、马弗炉、高温管式炉的实验室须在周边醒目位

置张贴安全操作规程和警示标识。使用时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正确使

用，并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。

第七条 烘箱、马弗炉、高温管式炉等运行期间，须有人值守

（或每 10~15 分钟检查一次）。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开机过夜，须先向导

师和所在单位报备，并做好必要的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措施。

第八条 烘箱内不得用塑料筐等易燃容器盛放待烘烤的实验

物品，应采用搪瓷、不锈钢、玻璃、陶瓷等材料制作的容器盛放。烘箱

内不得加热易燃易爆试剂，特殊情况确需加热时，必须做好安全防范措

施，并向导师和所在单位报备。

第九条 烘箱、马弗炉、高温管式炉等使用完毕，应立即切断电源、

拔出电源插头，并确认其冷却至安全温度才能离开。

第三章 加热浴锅的安全使用

第十条 使用油浴锅、沙浴锅、金属浴锅、水浴锅等加热设备前，

应先加入适量的加热介质才能通电。

第十一条 在加热浴锅周边醒目位置张贴高温警示标识。

第十二条 加热浴锅运行时，禁止触摸内胆、板盖等部件，防止

被烫伤。禁止向油浴锅、沙浴锅、金属浴锅等加入水、易燃易爆液体。

第十三条 加热浴锅使用完毕，应立即切断电源，拔掉电源插头。

第四章 其它加热设备的安全使用

第十四条 用电磁炉加热液体时，不可加得太满，以免液体沸腾

外溢，损坏电磁炉。同时注意观察，避免干烧损坏。不要触摸电磁炉的

灶面，防止烫伤。



3

第十五条 通电的电烙铁不使用时，应摆放在合适的烙铁架

上， 防止烙铁头引燃物品或受到碰撞而损坏。

第十六条 电吹风、热风枪、微波炉、电磁炉、电烙铁等加热设

备使用完毕，应立即切断电源，拔掉电源插头，并确认其冷却至安全

温度。不得将刚使用完毕的电吹风、热风枪、电烙铁等收纳起来。

第五章 明火类加热设备

第十七条 实验室内原则上不得使用明火类加热设备，如确因

教学、科研特殊需要，无法使用其它加热设备代替明火设备，须提前填

写《广东工业大学明火设备使用审批表》，获所在单位和实验室与设备

管理处审批后，取得《明火电炉使用许可证》，才能在规定范围内使用。

第十八条 使用明火加热设备前，必须隔离易燃易爆物品，检

查实验室配备的灭火器、砂桶等灭火设施。

第六章 加热设备的报废

第十九条 烘箱、马弗炉、高温管式炉等加热设备的使用年限

一般为 12 年，如超期使用需经审批。对于超过使用年限或虽在使用

年限内但已无法正常工作的加热设备应及时作报废处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对于违反本细则或因管理不善、违规操作等造成安

全事故的，学校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2019年4月23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与设

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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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业大学明火设备使用审批表

注：1、该申请表一式两份，学院（部、中心、研究院）和实验室与设备管

理处各保留一份，并由实验室处报保卫处备案。2、原则上不接受跨学期申

请；

实验室(团队) 明火设备

申请人（教师） 联系电话/手机

实验室责任人 联系电话/手机

使用场所(校区、

楼、房间号)

使用场所是否有

易燃易爆物品

申请使用明火设备

数量、功率（W）
使用起止时间

使用场所的

安全防护措施

申请理由

(须说明必要性和

不可替代)

申请人签名： 日 期：

实验室（团队）

意 见
负责人： 日 期：

学院（部、中心、

研究院）

意 见 负责人（公章）： 日 期：

实验室与设备

管理处意见

负责人（公章）： 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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